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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協議書人： 

桃園市政府       （以下簡稱甲一方） 

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     （以下簡稱甲二方） 

○○公司        （以下簡稱乙方） 

○○公司        （以下簡稱丙方） 

 

  緣甲一方於民國（下同）11○年○月○日辦理 I 基地（下稱本案土

地，如本案投標須知附件二所示）標售作業，由乙方得標，甲乙三方並

於 11○年○月○日完成「桃園航空城計畫優先產業專用區土地標售案」

I基地契約（以下簡稱本案契約）之簽訂。茲因乙方簽訂本案契約時之公

司登記地址非在桃園市，依本案投標須知第 8-2.2 條規定，乙方應於接

獲甲一方以函文通知得標本案土地之次日起 120 日內將公司登記地址變

更登記在桃園市，或另成立專案公司承擔乙方就本案契約所負擔之一切

權利義務。現乙方業已完成專案公司（即丙方）之設立登記，依本案投

標須知第 8-2.2 條規定，應由丙方概括承受乙方就本案契約之一切權

利、義務，甲、乙、丙四方為明確各方關係，特訂定本契約承擔協議書

（下稱「本協議書」），內容如下： 

第1條 權利義務之移轉 

1-1 自甲、乙、丙四方完成本協議書簽署之日起，本案契約之當

事人由甲、乙三方變更為甲、丙三方，由丙方概括承受乙方

因本案契約所生之一切權利、義務關係（包括已發生與尚未

發生者，以及乙方於本案所為之承諾、與甲方達成之各項約

定及協議）。 

1-2 自甲、乙、丙四方完成本協議書簽署之日起，乙方不得再以

本案契約當事人之名義對外為與本案契約有關之任何法律行

為或事實上之處分；乙方亦不得再向甲方主張履行本案契約

之任何權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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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條 押證金、本案土地價金之處理 

2-1 押標金 

乙方繳納之押標金，依本案投標須知第 5-2.3 條第 1 項第 2 款

第 B 目規定，由乙方接獲甲一方通知之次日起，洽甲一方無

息領回。 

2-2 本案土地價金 

乙方已繳納之本案土地價金，自甲、乙、丙四方完成本協議

書簽署之日起概由丙方承受，甲方不另退還乙方。其餘乙方

尚未給付之土地價金，由丙方依本案契約所定期程給付甲

方。 

第3條 移交 

3-1 乙方應於本協議書生效之日起____工作日內，將與本案契約

有關之一切文件、憑證等資料移交由丙方收受，丙方並負有

配合點收之義務。 

3-2 乙方依前項規定移交後，乙、丙任一方如發現有其他應移交

之文件而未移交者，應立即通知他方，雙方並應共同處理未

移交文件之後續事宜。 

3-3 丙方不得以乙方未履行本協議書之義務為由，對甲方為任何

主張或拒絕履行本案契約或本協議書所生之義務。 

第4條 其他 

4-1 本協議書經甲、乙、丙四方簽署後生效並為本案契約一部

分，除本協議書與本案契約不一致之處，以本協議書為準

外，其餘悉依本案契約約定辦理。 

4-2 甲、乙、丙四方簽訂本協議書時，應會同至本案土地所在地

之管轄法院或民間公證人事務所公證，公證所需費用概由乙

方負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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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-3 本協議書正本乙式五份（依據乙方投標人數調整），甲一

方、甲二方、乙方及丙方各執乙份為憑。副本 20 份，甲方、

乙方及丙方各執 5 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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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協議書人 
甲一方︰桃園市政府     （印鑑） 

代表人：       （印鑑） 

地 址：   

 

 

 

甲二方︰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   （印鑑） 

代表人：       （印鑑） 

地 址：   

 

 

 

乙 方︰       （印鑑） 

（乙方如係共同投標，各公司均應簽署契約） 

代表人：       （印鑑） 

統一編號： 

地 址： 

 

 

 

丙 方︰       （印鑑） 

代表人：       （印鑑） 

統一編號： 

地 址：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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